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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香 港港 法法 律律 改改 革革 委委 员员 会会   

一一 罪罪 两两 审审 小小 组组 委委 员员 会会   

《《 一一 罪罪 两两 审审 》》 谘谘 询询 文文 件件   

摘摘 要要   

1 . 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订 明 ，任 何 人 均 不 得 因 同 一 项 罪 行 而 再

次 面 对 承 担 罪 责 的 风 险 。如 某 人 以 前 曾 就 某 项 罪 行 获 判 无 罪 或 被 定 罪

（ 或 假 如 法 庭 转 以 他 罪 裁 决 则 本 会 被 定 罪 ） 而 后 来 又 被 控 以 同 一 罪

行 ，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即 告 适 用 ， 控 方 因 而 不 得 检 控 该 人 。 这 项 规

则 所 依 据 的 理 念 是 ：已 受 刑 事 审 讯 之 苦 的 人 ，在 最 终 裁 决 之 后 不 应 再

受 困 扰 。他 若 获 判 无 罪 便 应 可 重 过 正 常 生 活 ，若 被 定 罪 则 应 面 对 适 当

惩 罚 。  

2 .  虽 然 对 已 受 审 者 来 说 ，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可 令 情 况 明 确 并

令 官 司 告 一 段 落 ，但 从 社 会 大 众 的 ⻆ 度 来 看 ，问 题 却 是 如 果 在 某 人 获

判 无 罪 之 后 有 新 而 有 力 的 证 据 出 现 显 示 此 人 有 罪 ，此 人 应 否 可 以 逃 过

法 律 的 制 裁 。近 年 来 法 证 科 学 及 DNA（脱 氧 核 糖 核 酸 )测 试 方 面 的 急 剧

发 展 ，已 突 显 了 这 些 受 到 关 注 的 问 题 。因 严 格 遵 守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

则 而 造 成 的 反 常 情 况 ，在 某 些 司 法 管 辖 区 中 已 引 起 公 众 强 烈 不 满 ，故

此 有 多 个 司 法 管 辖 区 已 建 议 修 改 或 已 修 改 了 有 关 法 律 。  

3 .  一 罪 两 审 小 组 委 员 会（“ 小 组 委 员 会 ＂）负 责 研 究 这 个 课 题 ，

其 研 究 范 围 如 下 ：  

“ 检 讨 现 有 法 律 中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所 提 供 的 保 障 ，

特 别 是 就｀ 曾 就 同 一 罪 行 获 判 无 罪 ＇、｀ 曾 就 同 一 罪 行

被 定 罪 ＇及｀ 搁 置 法 律 程 序 ＇作 出 检 讨 ，并 就 有 关 法 律

提 出 适 当 的 改 革 建 议 。 ＂  

4 .  小 组 委 员 会 在 谘 询 文 件 中 列 出 多 项 初 步 建 议 。  

第第 11 章章   禁禁 止止 一一 罪罪 两两 审审 的的 规规 则则   

5 . 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，是 建 基 于 任 何 人 均 不 应 因 同 一 罪 行 而

两 次 受 罚 的 原 则 ，而 该 项 原 则 是 源 于“ 上 帝 不 会 就 同 一 罪 行 审 判 两 次 ＂

的 宗 教 概 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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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这 项 规 则 可 视 为 由 两 个 环 节 组 成 。第 一 个 环 节 涉 及 曾 就 同 一

罪 行 获 判 无 罪 或 曾 就 同 一 罪 行 被 定 罪 的 答 辩 。如 某 人 之 前 曾 就 同 一 罪

行 获 判 无 罪 （ autrefois acquit） 或 曾 就 同 一 罪 行 被 定 罪 （ autrefois convict） ，

控 方 即 不 得 对 他 进 行 检 控 。如 被 控 人 对 某 项 罪 行 的 答 辩 是 自 己 曾 就 该

项 罪 行 受 审 并 获 法 庭 接 纳 ， 控 方 即 不 得 就 该 项 罪 行 进 行 检 控 。 不 过 ，

曾 就 同 一 罪 行 受 审 的 答 辩 ， 在 性 质 上 来 说 是 形 式 化 的 ， 定 义 狭 隘 ， 法

庭 可 斟 酌 裁 量 此 答 辩 的 空 间 不 大 。曾 就 同 一 罪 行 受 审 的 原 则 ，只 适 用

于 严 格 限 定 的 情 况 。若 有 关 的 案 情 并 不 在 限 定 情 况 的 范 围 内 ，曾 就 同

一 罪 行 受 审 的 答 辩 便 不 会 获 法 庭 接 纳 。  

7 .  这 项 规 则 的 第 二 个 环 节 赋 权 法 庭 以 司 法 程 序 遭 滥 用 为 理 由

而 搁 置 法 律 程 序 。搁 置 法 律 程 序 的 权 力 ，与 曾 就 同 一 罪 行 受 审 的 法 则

不 同 ， 可 给 予 法 庭 较 寛 松 的 酌 情 决 定 权 力 ， 涵 盖 范 围 也 较 广 阔 。 基 于

这 个 原 因 ，以 曾 就 同 一 罪 行 受 审 作 为 答 辩 而 失 败 的 被 告 人 ，有 可 能 会

以 司 法 程 序 遭 滥 用 为 理 由 而 申 请 搁 置 法 律 程 序 成 功 。  

8 .  在 香 港 ，被 控 人 以 曾 就 同 一 罪 行 受 审 为 答 辩 的 权 利 见 于《 香

港 人 权 法 案 条 例 》（ 第 3 8 3 章 ）及《 刑 事 诉 讼 程 序 条 例 》（ 第 2 2 1 章 ）。

载 于 第 3 8 3 章 中 的 《 香 港 人 权 法 案 》 第 十 一 （ 六 ） 条 （ 内 容 大 致 上 与

《 公 民 权 利 和 政 治 权 利 国 际 公 约 》 第 十 四 （ 七 ） 条 相 同 ） 订 明 ：  

“ 任 何 人 依 香 港 法 律 及 刑 事 程 序 经 终 局 判 决 判 定 有 罪

或 无 罪 开 释 者 ， 不 得 就 同 一 罪 名 再 予 审 判 或 科 刑 。 ＂  

第 2 2 1 章 第 3 1 （ 1 ） 条 则 述 明 ：  

“ 在 任 何 法 院 的 刑 事 法 律 程 序 中 ，被 控 人 作 出 曾 就 同 一

罪 行 被 定 罪 或 曾 就 同 一 罪 行 获 裁 定 无 罪 的 答 辩 时 ，可 述

明 他 以 往 曾 就 被 控 告 的 罪 行 被 定 罪 或 获 裁 定 无 罪 ( 视 属

何 情 况 而 定 ) 。 ＂  

第第 22 章章   禁禁 止止 一一 罪罪 两两 审审 的的 规规 则则 应应 否否 进进 行行 改改 革革 ？？   

进进 行行 改改 革革 的的 正正 反反 论论 据据   

9 .  支 持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的 主 要 理 由 如 下 ：  

( a )  避 免 审 判 程 序 再 次 造 成 困 扰 ——  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可

避 免 审 判 程 序 再 次 造 成 困 扰 ，这 困 扰 不 单 影 响 被 控 人 ，也 影

响 被 控 人 的 家 人 、 控 辩 双 方 的 证 人 及 案 件 的 受 害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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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减 低 错 误 定 罪 的 风 险 ——       如 某 人 因 同 一 罪 行 而 受 审 多 于 一

次 ，错 误 定 罪 的 机 会 一 定 会 有 所 增 加 。不 论 被 告 人 有 罪 与 否 ，

在 第 二 次 审 讯 之 时 他 被 定 罪 的 可 能 性 也 可 能 会 提 高 ，因 为 控

方 可 能 会 由 于 进 行 了 一 次 审 讯 而 取 得 策 略 上 的 优 势 。 再 者 ，

一 名 无 辜 的 人 未 必 会 有 精 力 或 资 源 去 对 抗 第 二 次 检 控 。  

( c )  推 动 刑 事 司 法 制 度 的 终 局 性 ——   从 涉 案 各 方（ 不 论 是 受 害

人 、 证 人 抑 或 被 控 人 ） 的 ⻆ 度 来 看 ， 能 够 从 此 把 有 关 的 罪 行

置 诸 脑 后 以 便 继 续 生 活 下 去 ，显 然 是 可 取 的 。禁 止 一 罪 两 审

的 规 则 ， 可 令 大 家 对 法 庭 程 序 及 判 决 的 终 局 性 更 具 信 心 。  

( d )  可 令 刑 事 调 查 工 作 更 有 效 率 ——           可 能 有 人 认 为 ，如 果 控 方

可 以 再 次 检 控 已 获 判 无 罪 的 被 告 人 ，则 调 查 人 员 有 可 能 在 进

行 初 期 的 调 查 工 作 时 未 必 会 尽 力 而 为 。正 因 为 只 有 一 次 机 会

把 被 告 人 定 罪 ，这 便 可 大 力 驱 使 有 关 人 员 尽 其 所 能 ，进 行 有

效 率 及 彻 底 的 调 查 。  

1 0 .   虽 然 有 充 分 理 由 支 持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，但 这 并 不 表 示 在

某 些 情 况 下 不 应 该 放 寛 这 项 规 则 。其 中 最 明 显 的 情 况 ，便 是 在 原 有 的

法 律 程 序 完 结 之 后 出 现 新 而 有 力 的 证 据 显 示 已 获 判 无 罪 的 被 告 人 有

罪 。 由 于 近 年 来 科 学 证 据 的 适 用 范 围 急 剧 扩 大 ， 质 量 也 迅 速 提 高 ， 特

别 是 DNA 测 试 ，可 以 提 供 前 所 未 有 的 具 说 服 力 证 据 ，所 以 出 现 这 种 情

况 的 机 会 也 越 来 越 大 。 在 原 有 审 讯 完 结 之 后 可 能 出 现 的 其 他 有 力 证

据 ， 可 以 来 自 新 近 找 到 的 证 人 ， 甚 至 可 以 来 自 供 认 陈 述 。 问 题 在 于 ：

有 需 要 追 究 有 罪 者 并 将 之 定 罪 这 项 刑 事 司 法 制 度 的 主 要 目 的 ，能 否 凌

驾 于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所 依 据 的 原 则 之 上 ？   

对对 宪宪 法法 和和 人人 权权 的的 影影 响响   

1 1 .  《 基 本 法 》第 三 十 九 条 订 明《 公 民 权 利 和 政 治 权 利 国 际 公 约 》

的 有 关 规 定 继 续 有 效 ，并 须 通 过 香 港 的 法 律 予 以 实 施 。第 三 十 九 条 又

订 明 香 港 居 民 享 有 的 权 利 和 自 由 ，除 依 法 规 定 外 不 得 限 制 ，此 种 限 制

亦 不 得 与 第 三 十 九 条 抵 触 。《 公 民 权 利 和 政 治 权 利 国 际 公 约 》第 十 四

（ 七 ）条 订 明 任 何 人 依 某 个 国 家 的 法 律 及 刑 事 程 序 经 终 局 判 决 判 定 有

罪 或 无 罪 开 释 者 ， 不 得 就 同 一 罪 名 再 予 审 判 或 科 刑 。 这 项 条 文 与 《 香

港 人 权 法 案 》 第 十 一 （ 六 ） 条 的 内 容 大 致 上 相 同 。  

1 2 .  放 寛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， 是 否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及 《 香 港 人

权 法 案 》 ， 是 一 个 受 到 关 注 的 问 题 。 为 处 理 这 个 问 题 ， 我 们 首 先 研 究

英 格 兰 、新 西 兰 及 南 非 的 对 等 条 文 ，然 后 又 研 究 某 些 海 外 法 律 改 革 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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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 、 学 者 及 其 他 相 关 当 局 的 评 论 。 《 公 民 权 利 和 政 治 权 利 国 际 公 约 》

第 十 四 （ 七 ） 条 的 规 定 ， 听 起 来 像 没 有 酌 情 的 余 地 ， 但 这 些 司 法 管 辖

区 的 共 识 却 是 若 有 例 外 情 况 出 现 ，即 有 充 分 理 由 支 持 放 寛 禁 止 一 罪 两

审 的 规 则 。  

1 3 .  我 们 认 为 ，现 有 的 人 权 法 判 例 已 有 足 够 的 理 据 ，能 为《 香 港

人 权 法 案 》 第 十 一 （ 六 ） 条 所 保 证 的 权 利 提 供 例 外 情 况 。 要 对 该 项 权

利 施 加 限 制 ， 便 要 通 过 “ 合 理 ＂ 测 试 及 “ 相 称 ＂ 测 试 ：  

( a )  有 关 限 制 必 须 能 合 理 地 配 合 合 法 目 的 中 的 一 项 或 多 项 目 的 ；

及  

( b )  削 弱 该 项 权 利 的 方 法 ，不 得 踰 越 达 成 有 关 的 合 法 目 的 所 必 须

使 用 者 。  

1 4 .  我 们 故 此 认 为 《 香 港 人 权 法 案 》 第 十 一 （ 六 ） 条 所 保 证 的 权

利 并 非 絶 对 权 利 。在 例 外 情 况 下 ，如 果 能 符 合“ 合 理 ＂原 则 及“ 相 称 ＂

原 则 ， 便 有 充 分 理 由 支 持 减 损 获 判 无 罪 者 的 权 利 。 此 外 ， 应 在 法 例 中

清 楚 列 明 减 损 该 项 权 利 的 先 决 条 件 ， 以 符 合 “ 依 法 规 定 ＂ 此 项 要 求 。 

1 5 .  谘 询 文 件 第 3 章 建 议 放 寛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。此 项 放 寛 会

符 合 “ 合 理 ＂ 测 试 ， 因 为 限 制 《 香 港 人 权 法 案 》 第 十 一 （ 六 ） 条 所 保

证 的 权 利 ， 是 合 理 地 与 追 究 有 罪 者 并 将 之 定 罪 这 项 合 法 目 的 相 配 合 ，

而 这 项 合 法 目 的 亦 正 是 刑 事 司 法 制 度 的 主 要 目 的 。此 项 放 寛 也 会 符 合

“ 相 称 ＂ 测 试 ， 因 为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（ 即 只 会 在 两 种 例 外 情 况 之 下 作 出

放 寛 ， 那 就 是 “ 无 罪 裁 定 有 污 点 ＂ 以 及 就 罪 行 而 言 有 “ 新 得 而 又 有 力

的 证 据 ＂ ） 并 没 有 踰 越 达 成 有 关 的 合 法 目 的 所 必 须 使 用 者 。  

1 6 .  我 们 强 调 ，应 订 立 一 系 列 的 保 障 措 施 ，以 确 保 推 翻 无 罪 裁 定

的 权 力 不 会 遭 到 滥 用 ，以 及 放 寛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规 则 的 幅 度 会 紧 密 配 合

所 要 达 到 的 合 法 目 的 ：  

( a )  改 革 只 适 用 于 严 重 罪 行 的 无 罪 裁 定 ， 而 不 是 适 用 于 所 有 刑

事 罪 行 ；  

( b )  执 法 机 关 须 先 取 得 刑 事 检 控 专 员 的 准 许 才 可 就 被 控 人 获 判

无 罪 的 案 件 再 次 进 行 调 查 ；  

( c )  只 有 上 诉 法 庭 才 具 有 司 法 管 辖 权 可 推 翻 无 罪 裁 定 并 下 令 重

审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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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执 法 机 关 若 曾 尽 合 理 努 力 即 本 会 发 现 的 新 证 据 ， 不 会 符 合

“ 新 得 而 又 有 力 ＂ 的 证 据 此 一 例 外 情 况 ；  

( e )  在 推 翻 无 罪 裁 定 并 下 令 重 审 之 前 ，上 诉 法 庭 必 须 信 纳 这 样 做

是 为 了 “ 司 法 公 正 ＂ ；  

( f )  禁 制 资 料 的 发 布 ，包 括 防 止 被 控 人 身 分 曝 光 ，以 免 不 利 的 资

料 公 开 影 响 重 审 的 公 正 ； 及  

( g )  控 方 只 有 一 次 机 会 就 一 宗 被 控 人 获 判 无 罪 的 案 件 申 请 重 审 。 

1 7 .  基 于 这 些 措 施 的 整 体 效 应 ，加 上 其 他 的 司 法 管 辖 区 认 同 免 受

一 罪 两 审 的 权 利 有 例 外 情 况 ，以 及 我 们 的 建 议 较 其 他 司 法 管 辖 区 的 相

类 改 革 更 经 得 起 考 验 ，所 以 我 们 相 信 建 议 作 出 的 放 寛 ，会 通 过 根 据《 基

本 法 》 及 《 香 港 人 权 法 案 》 所 进 行 的 审 视 。  

应应 否否 改改 革革 禁禁 止止 一一 罪罪 两两 审审 的的 规规 则则 ？？   

1 8 .  对 于 如 何 回 应 应 否 放 寛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这 问 题 ，一 共 有

三 个 方 案 可 供 选 择 ：  

( a )  维 持 现 状 ；  

( b )  完 全 废 除 这 项 规 则 ；  

( c )  保 留 这 项 规 则 ，但 在 例 外 情 况 之 下 予 以 放 寛（ 中 间 落 墨 的 做

法 ） 。  

1 9 .  我 们 不 赞 成 采 纳 方 案 ( b ) ， 因 为 正 如 本 章 上 文 胪 列 的 理 由 清

楚 指 出 ，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在 香 港 的 刑 事 司 法 制 度 中 仍 可 发 挥 作

用 。再 者 ，《 香 港 人 权 法 案 》第 十 一（ 六 ）条 也 会 令 此 方 案 属 于 违 宪 。

不 过 ， 举 例 来 说 ， 如 基 于 科 学 上 有 突 破 而 发 现 有 力 的 证 据 ， 可 证 明 已

获 判 无 罪 者 实 属 有 罪 ，那 么 严 格 遵 守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反 而 可 能 不

符 合 司 法 公 正 。再 者 ，假 若 即 使 已 获 判 无 罪 者 后 来 承 认 犯 了 严 重 罪 行 ，

当 局 仍 不 能 把 他 绳 之 于 法 ， 则 刑 事 司 法 制 度 可 能 会 受 到 更 严 重 的 冲

击 。这 情 况 预 计 会 引 起 公 众 不 安 ，并 会 削 弱 公 众 对 刑 事 司 法 制 度 的 信

心 。  

2 0 .  我 们 故 此 赞 成 采 纳 方 案 ( c ) ， 并 建建 议议 保保 留留 禁禁 止止 一一 罪罪 两两 审审 的的 规规

则则 ，， 但但 这这 项项 规规 则则 应应 以以 第第 33 章章 所所 建建 议议 的的 方方 式式 在在 例例 外外 情情 况况 下下 予予 以以 放放 寛寛 。。   

（（ 建建 议议 11 ）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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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第 33 章章   放放 宽宽 禁禁 止止 一一 罪罪 两两 审审 的的 规规 则则   

2 1 .  本 章 指 出 有 哪 些“ 例 外 情 况 ＂可 以 放 寛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，

并 论 及 多 项 会 随 着 放 寛 而 出 现 的 问 题 。 在 就 每 一 项 问 题 作 出 建 议 之

前 ，我 们 先 研 究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辖 区（ 澳 大 利 亚 的 新 南 威 尔 士 及 昆

士 兰 、 英 格 兰 与 威 尔 斯 以 及 新 西 兰 ） 曾 如 何 处 理 该 项 问 题 。  

可可 以以 放放 寛寛 禁禁 止止 一一 罪罪 两两 审审 规规 则则 的的 ““ 例例 外外 情情 况况 ＂＂   

( a )   可 以 放 寛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规 则 的 理 由  

2 2 .  本 章 所 探 讨 的 四 个 司 法 管 辖 区 ，均 规 定 如 后 来 找 到“ 新 ＂╱

“ 新 得 ＂ 而 又 “ 有 力 ＂ 的 证 据 指 证 已 获 判 无 罪 者 ， 又 或 者 发 现 无 罪 裁

定 “ 有 污 点 ＂ ， 便 可 申 请 推 翻 无 罪 裁 定 。 “ 有 污 点 的 无 罪 裁 定 ＂ ， 是

基 于 获 判 无 罪 者 本 人 或 另 一 人 犯 了 涉 及 司 法 公 正 的 罪 行 而 不 公 正 地

取 得 的 无 罪 裁 定 。由 于 司 法 公 正 受 到 干 扰 ，陪 审 团 未 能 公 正 地 评 定 案

件 。  

2 3 .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赋赋 权权 法法 庭庭 在在 以以 下下 的的 情情 况况 可可 下下 令令 推推 翻翻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并并 指指

示示 进进 行行 重重 审审 ：：   

  (( aa ))   在在 某某 人人 就就 一一 项项 严严 重重 罪罪 行行 获获 判判 无无 罪罪 后后 ，有有““ 新新 得得 ＂＂而而 又又““ 有有 力力 ＂＂

的的 证证 据据 可可 就就 该该 罪罪 行行 指指 证证 该该 人人 ；； 或或   

  (( bb ))  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有有 污污 点点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22 ））  

(b )  可 以 放 寛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规 则 的 罪 行 类 别  

2 4 .  在 本 章 探 讨 的 所 有 司 法 管 辖 区 中 ，以 有“ 新 得 而 又 有 力 ＂的

证 据 为 理 由 而 可 以 重 审 的 罪 行 ， 均 比 以 “ 无 罪 裁 定 有 污 点 ＂ 为 理 由 而

可 以 重 审 的 罪 行 严 重 。我 们 认 同 这 个 做 法 ，因 为 无 罪 裁 定 有 污 点 的 案

件 ， 通 常 会 较 后 来 找 到 “ 新 得 而 又 有 力 ＂ 的 证 据 的 案 件 更 加 令 人 感 到

不 公 平 、不 公 正 及 厌 恶 。我 们 认 为 在 决 定 甚 么 才 是 可 以 推 翻 无 罪 裁 定

的 最 低 标 准 时 ， 这 一 点 应 列 为 考 虑 因 素 之 一 。 换 句 话 说 ， 归 入 “ 新 得

而 又 有 力 ＂ 的 证 据 一 环 的 罪 行 ， 应 较 归 入 “ 无 罪 裁 定 有 污 点 ＂ 一 环 的

罪 行 严 重 。  

2 5 .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在在 以以 下下 的的 情情 况况 应应 放放 寛寛 禁禁 止止 一一 罪罪 两两 审审 的的 规规 则则 ，，让让 案案 件件

得得 以以 重重 审审 ：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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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( aa ))   就就 一一 项项 已已 在在 高高 等等 法法 院院 审审 讯讯 而而 最最 高高 刑刑 罚罚 是是 监监 禁禁 11 55 年年 或或 以以 上上 的的

罪罪 行行 ，， 找找 到到 ““ 新新 得得 ＂＂ 而而 又又 ““ 有有 力力 ＂＂ 的的 证证 据据 ，， 不不 论论 该该 项项 罪罪 行行 是是

一一 项项 被被 控控 人人 已已 获获 判判 无无 罪罪 的的 罪罪 行行 ，，抑抑 或或 是是 一一 项项 在在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被被 推推

翻翻 后后 可可 进进 行行 审审 讯讯 的的 罪罪 行行 ；； 或或   

  (( bb ))   就就 一一 项项 已已 在在 区区 域域 法法 院院 或或 高高 等等 法法 院院 审审 讯讯 的的 可可 公公 诉诉 罪罪 行行 而而 言言 ，，

““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有有 污污 点点 ＂＂ 。。  

2 6 .  我我 们们 又又 建建 议议 ，，建建 议议 作作 出出 的的 放放 寛寛 所所 涵涵 盖盖 的的 罪罪 行行 ，，其其 类类 别别 说说 明明 应应

载载 于于 相相 关关 法法 例例 的的 附附 表表 ，，而而 该该 附附 表表 应应 可可 由由 附附 属属 法法 例例 修修 订订 ，，且且 有有 关关 修修 订订 应应

采采 用用 先先 订订 立立 后后 提提 交交 立立 法法 会会 审审 议议 的的 模模 式式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33 ））  

( c )  相 关 词 语 的 定 义  

2 7 .  究 竟 所 用 字 眼 是 “ 新 而 有 力 ＂ 抑 或 是 “ 新 得 而 又 有 力 ＂ 并 不

重 要 ，重 要 的 是 如 何 界 定 所 选 用 的 字 眼 。不 过 ，我 们 选 择“ 新 得 ＂(fresh) 

而 不 是 “ 新 ＂ (new)。 “ 新 ＂ 此 字 可 能 会 令 人 觉 得 它 纯 粹 是 指 之 前 未 有

使 用 过 的 证 据 ； “ 新 得 ＂ 则 带 有 证 据 在 此 之 前 尚 未 被 发 现 或 找 到 （ 或

不 可 能 被 发 现 或 找 到 ）的 含 意 ，而 这 与 我 们 下 面 所 提 出 的 建 议 较 为 吻

合 。另 一 项 准 则 是 证 据“ 虽 经 合 理 的 努 力 仍 不 可 能 在 该 等 法 律 程 序 中

援 引 ＂，这 项 准 则 足 可 回 应 保 留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的 规 则 可 提 升 罪 案 调 查

工 作 效 率 这 论 点 。  

2 8 .  就就 何何 谓谓 ““ 新新 得得 而而 又又 有有 力力 的的 证证 据据 ＂＂ ，，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：：  

(( aa ))   在在 有有 关关 的的 人人 获获 判判 无无 罪罪 的的 法法 律律 程程 序序 中中 没没 有有 被被 援援 引引 ，，并并 且且 虽虽 经经 合合

理理 的的 努努 力力 仍仍 不不 可可 能能 在在 该该 等等 法法 律律 程程 序序 中中 援援 引引 的的 证证 据据 ，，便便 是是““ 新新

得得 ＂＂ 的的 证证 据据 。。   

  (( bb ))   属属 可可 靠靠 、、 重重 要要 ，， 并并 且且 在在 某某 人人 获获 判判 无无 罪罪 的的 法法 律律 程程 序序 中中 ，， 就就 有有 争争

议议 的的 争争 论论 点点 而而 言言 ，，对对 指指 控控 该该 人人 的的 论论 据据 来来 说说 具具 有有 高高 度度 证证 据据 价价 值值

的的 证证 据据 ，， 便便 是是 ““ 有有 力力 ＂＂ 的的 证证 据据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44 ））  

2 9 .  本 章 所 探 讨 的 各 个 司 法 管 辖 区 均 以 下 面 两 项 要 素 来 界 定 有

污 点 的 无 罪 裁 定 ：有 人 犯 了 某 些 指 定 罪 行 ，而 这 些 罪 行 的 定 义 或 成 分

涉 及 某 程 度 上 的 干 扰 或 妨 碍 司 法 公 正（ 例 如 在 宣 誓 下 作 假 证 供 及 干 扰

证 人 等 罪 行 ）1，以 及 犯 这 些 罪 行 与 之 前 作 出 的 无 罪 裁 定 有 特 定 的 因 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因此，部分司法管轄區採用“涉及司法公正的罪行＂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ffences）一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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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系 。在 相 关 法 例 中 列 明 各 项 指 定 的 涉 及 司 法 公 正 的 罪 行 ，好 处 是 能

令 情 况 明 确 清 晰 。  

3 0 .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：：  

(( aa ))   ““ 有有 污污 点点 的的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＂＂应应 界界 定定 如如 下下 ：：被被 控控 人人 或或 另另 一一 人人 曾曾 被被 裁裁

定定 （（ 不不 论论 是是 在在 香香 港港 抑抑 或或 其其 他他 地地 方方 ）） 犯犯 涉涉 及及 司司 法法 公公 正正 的的 罪罪 行行 ，，

而而 这这 项项 裁裁 定定 是是 与与 被被 控控 人人 获获 判判 无无 罪罪 的的 法法 律律 程程 序序 有有 关关 ，，且且 被被 控控 人人

或或 另另 一一 人人 犯犯 涉涉 及及 司司 法法 公公 正正 的的 罪罪 行行 ，，是是 导导 致致 被被 控控 人人 获获 判判 无无 罪罪 的的

一一 个个 重重 要要 因因 素素 。。   

(( bb ))   应应 具具 体体 列列 出出 成成 分分 涉涉 及及 干干 扰扰 或或 妨妨 碍碍 司司 法法 公公 正正 的的 罪罪 行行 ，， 以以 界界 定定

““ 涉涉 及及 司司 法法 公公 正正 的的 罪罪 行行 ＂＂ 。。   

(( cc ))   举举 证证 标标 准准 应应 是是 ““ 相相 对对 可可 能能 性性 的的 衡衡 量量 ＂＂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55 ））  

防防 止止 出出 现现 滥滥 用用 情情 况况 的的 措措 施施   

3 1 .  本 章 所 探 讨 的 各 个 司 法 管 辖 区 ，均 规 定 推 翻 无 罪 裁 定 必 须 是

“ 为 了 司 法 公 正 ＂ 。 在 决 定 是 否 符 合 这 项 准 则 时 ， 法 庭 必 须 特 别 考 虑

相 关 法 例 所 列 明 的 各 项 因 素 （ 虽 然 所 列 者 并 非 详 尽 无 遗 ） 。 我 们 赞 成

只 可 在 是 为 了 司 法 公 正 的 情 况 下 ，才 可 批 准 提 出 要 求 推 翻 无 罪 裁 定 的

申 请 ，不 论 所 持 理 据 是 无 罪 裁 定 有 污 点 抑 或 是 找 到 新 得 而 又 有 力 的 证

据 。这 样 做 会 给 予 法 庭 寛 松 的 酌 情 决 定 权 ，按 每 宗 案 件 的 情 况 作 出 决

定 。  

3 2 .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，， 法法 庭庭 在在 批批 准准 以以 有有 ““ 新新 得得 而而 又又 有有 力力 的的 证证 据据 ＂＂ 为为 理理 由由

或或 以以 ““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有有 污污 点点 ＂＂ 为为 理理 由由 而而 提提 出出 的的 推推 翻翻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申申 请请 前前 ，， 必必 须须

令令 自自 己己 信信 纳纳 批批 准准 申申 请请 是是 为为 了了 司司 法法 公公 正正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66 ））  

申申 请请 推推 翻翻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的的 机机 制制   

( a )  接 受 申 请 的 法 庭 ——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应应 向向 上上 诉诉 法法 庭庭 提提 出出 要要 求求 推推 翻翻

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的的 申申 请请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77 ））  

( b )  可 提 出 申 请 的 次 数 ——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在在 放放 寛寛 禁禁 止止 一一 罪罪 两两 审审 的的

规规 则则 后后 ，，不不 论论 要要 求求 推推 翻翻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的的 申申 请请 是是 根根 据据 哪哪 一一 项项 理理 由由 提提

出出 ，， 均均 只只 可可 批批 准准 此此 类类 申申 请请 一一 次次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88 ））   

( c )  上 诉 途 径 ——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：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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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( ii ))   控控 方方 或或 获获 判判 无无 罪罪 者者 ，，均均 可可 针针 对对 上上 诉诉 法法 庭庭 就就 要要 求求 下下 令令 根根 据据

两两 项项 理理 由由 其其 中中 之之 一一 提提 出出 推推 翻翻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的的 申申 请请 而而 作作 出出 的的

裁裁 定定 ，， 提提 出出 上上 诉诉 ；；  

(( ii ii ))   上上 诉诉 应应 经经 法法 院院 许许 可可 方方 可可 提提 出出 ，，而而 给给 予予 许许 可可 的的 准准 则则 ，，应应 是是

《《 香香 港港 终终 审审 法法 院院 条条 例例 》》 （（ 第第 44 88 44 章章 ）） 所所 订订 明明 的的 准准 则则 ；；   

 (( ii ii ii ))   《《 香香 港港 终终 审审 法法 院院 条条 例例 》》（（ 第第 44 88 44 章章 ））应应 适适 用用 于于 此此 类类 上上 诉诉 。。  

（（ 建建 议议 99 ））  

( d )  展 开 重 审 的 时 限 ——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，， 除除 非非 上上 诉诉 法法 庭庭 给给 予予 许许

可可 ，， 否否 则则 重重 审审 的的 公公 诉诉 书书 或或 控控 罪罪 书书 ，， 不不 得得 迟迟 于于 重重 审审 命命 令令 发发 出出

之之 日日 后后 两两 个个 月月 提提 出出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11 00 ））   

对对 公公 开开 被被 控控 人人 身身 分分 的的 限限 制制 以以 及及 其其 他他 保保 障障 措措 施施   

3 3 .  本 章 所 探 讨 的 司 法 管 辖 区 ，对 公 开 被 控 人 身 分 所 采 取 的 做 法

主 要 有 两 种 。 新 南 威 尔 士 及 昆 士 兰 的 “ 预 设 做 法 ＂ ， 是 除 非 有 法 庭 命

令 批 准 ，否 则 不 得 公 开 和 披 露 被 控 人 的 身 分（ 推 翻 无 罪 裁 定 的 申 请 是

就 此 人 提 出 或 就 此 人 作 出 的 无 罪 裁 定 已 被 推 翻 ） 。 另 一 种 做 法 （ 即 新

西 兰 及 英 格 兰 所 采 取 者 ） ， 则 是 可 公 开 和 披 露 被 控 人 的 身 分 ， 但 法 庭

有 权 下 令 禁 止 这 样 做 ，又 或 者 作 出 一 些 确 保 审 讯 公 平 的 指 示 。我 们 选

择 第 一 种 做 法 ， 因 为 这 样 做 可 以 提 供 “ 先 发 制 人 式 “ 的 全 面 禁 制 ， 除

非 法 庭 批 准 公 开 和 披 露 。这 种 做 法 可 避 免 某 人 到 庭 听 审 而 因 此 得 知 被

控 人 的 身 分 ， 并 在 法 庭 下 令 禁 止 披 露 被 控 人 的 身 分 前 已 将 之 公 开 。  

3 4 .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采采 取取 多多 项项 措措 施施 ， 包 括 ：：  

(( aa ))   应应 立立 法法 禁禁 止止 公公 开开 任任 何何 足足 以以 识识 别别 属属 以以 下下 情情 况况 的的 被被 控控 人人 的的 身身 分分

的的 资资 料料 ：： (( ii )) 他他 是是 就就 重重 审审 而而 提提 出出 的的 申申 请请 中 的的 对对 象象 或或 是是 法 庭 就

申 请 而而 作 出 命 令 中 的的 对对 象象 ；； (( ii ii )) 他他 是是 警警 方方 的的 调调 查查 对对 象象 ，， 而而 调调

查查 是是 与与 一一 宗宗 可可 能能 会会 重重 审审 的的 案案 件件 有有 关关（（ 或或 他他 是是 请请 求求 批批 准准 进进 行行 该该

项项 调调 查查 的的 申申 请请 中中 的的 对对 象象 ）），，但但 如如 上上 诉诉 法法 庭庭 或或 重重 审审 该该 案案 的的 法法 庭庭

批批 准准 公公 开开 该该 等等 资资 料料 ，， 则则 属属 例例 外外 ；；   

(( bb ))   法法 庭庭 应应 获获 赋赋 权权 可可 作作 出出 命命 令令 ，，禁禁 止止 公公 开开 法法 庭庭 认认 为为 基基 于于 司司 法法 公公 正正

不不 得得 公公 开开 的的 进进 一一 步步 或或 其其 他他 事事 宜宜 ；；     

  (( cc ))   违违 反反 公公 开开 资资 料料 的的 禁禁 令令 ，， 应应 可可 按按 藐藐 视视 法法 庭庭 罪罪 处处 以以 惩惩 罚罚 ；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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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( dd ))   除除 非非 重重 审审 案案 件件 的的 法法 庭庭 给给 予予 许许 可可 ，，否否 则则 控控 方方 在在 案案 件件 于于 陪陪 审审 团团 席席

前前 进进 行行 重重 审审 时时 ，，不不 得得 提提 及及 上上 诉诉 法法 庭庭 已已 裁裁 定定 似似 乎乎 有有 新新 得得 而而 又又 有有

力力 的的 证证 据据 指指 证证 被被 控控 人人 ，，亦亦 不不 得得 提提 及及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有有 污污 点点 ，，较较 有有 可可

能能 是是 导导 致致 被被 控控 人人 获获 判判 无无 罪罪 的的 一一 个个 重重 要要 因因 素素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11 11 ））  

被被 控控 人人 获获 判判 无无 罪罪 后后 警警 方方 的的 调调 查查 权权 力力   

3 5 .  此 处 的 问 题 是 如 果 警 方 具 有 强 制 权 力 ，那 么 警 方 应 具 有 哪 些

强 制 权 力 （ 例 如 检 走 证 物 、 入 屋 之 类 的 权 力 ） 去 调 查 一 项 法 庭 之 前 已

裁 定 被 控 人 无 罪 的 罪 行 ，而 这 项 罪 行 是 假 若 警 方 不 进 行 调 查 ，被 控 人

便 会 以 他 曾 就 之 受 审 来 作 答 辩 的 。本 章 所 探 讨 的 司 法 管 辖 区 在 这 方 面

的 条 文 ， 似 乎 大 致 上 相 同 ， 特 别 是 新 南 威 尔 士 、 昆 士 兰 及 英 格 兰 等 地

的 条 文 。 我 们 同 意 警 方 的 调 查 权 力 以 及 进 行 调 查 前 所 须 符 合 的 条 件 ，

应 在 法 例 中 清 楚 列 明 。我 们 又 认 为 由 刑 事 检 控 专 员 准 许 这 项 调 查 ，会

较 高 级 警 务 人 员 或 法 律 政 策 专 员 更 为 适 合 。整 体 而 言 ，我 们 赞 成 采 用

英 格 兰 《 2 0 0 3 年 刑 事 司 法 法 令 》 ( 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) （ 下 称 《 英 格 兰

2 0 0 3 年 法 令 》 ） 第 8 5 条 。  

3 6 .  我 们 同 意 在 某 些 紧 急 情 况 下 ，事 先 取 得 刑 事 检 控 专 员 的 准 许

未 必 是 可 行 或 合 适 的 做 法 ，但 为 了 司 法 公 正 ，警 方 进 行 调 查 不 应 受 到

阻 碍 。 为 配 合 有 紧 急 需 要 的 案 件 ， 我 们 建 议 ， 如 警 司 级 或 以 上 的 警 务

人 员 相 信 延 误 会 对 调 查 造 成 严 重 并 且 不 可 弥 补 的 损 害 ，则 应 无 须 事 先

取 得 刑 事 检 控 专 员 的 准 许 。此 省 畧 程 序 可 适 用 于 某 些 情 况 ，例 如 获 判

无 罪 者 有 可 能 会 离 开 香 港 ，而 这 项 风 险 是 确 切 或 迫 在 眉 睫 的 ，又 或 有

重 要 证 据 会 流 失 或 遭 毁 灭 。  

3 7 .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：：  

(( aa ))   警警 方方 在在 被被 控控 人人 获获 法法 庭庭 裁裁 定定 无无 罪罪 后后 进进 行行 调调 查查 的的 权权 力力 ，，以以 及及 进进 行行

该该 项项 调调 查查 前前 所所 须须 符符 合合 的的 条条 件件 （（ 包包 括括 须须 取取 得得 刑刑 事事 检检 控控 专专 员员 的

准 许 的的 条条 件件 ）） ，， 应应 在在 法法 例例 中中 清清 楚楚 列列 明明 ，， 而而 为为 此此 当当 局局 应应 采采 用用

与与 《《 英英 格格 兰兰 22 00 00 33 年年 法法 令令 》》 第第 88 55 条条 相相 类类 似似 的的 条条 文文 ；；   

(( bb ))   警警 方方 应应 具具 有有 紧紧 急急 调调 查查 权权 力力 ，， 而而 为为 此此 当当 局局 应应 采采 用用 与与 《《 英英 格格 兰兰

22 00 00 33 年年 法法 令令 》》 第第 88 66 条条 相相 类类 似似 的的 条条 文文 ；；   

(( cc ))   如如 法法 庭庭 已已 下下 令令 重重 审审 ，，现现 时时 赋赋 权权 逮逮 捕捕 一一 名名 已已 成成 功功 上上 诉诉 推推 翻翻 定定 罪罪

但但 法法 庭庭 却却 下下 令令 重重 审审 的的 被被 告告 人人 、、 传传 召召 其其 出出 庭庭 、、 将将 其其 还还 押押 覊覊 留留 或或

准准 其其 保保 释释 外外 出出 以以 待待 重重 审审 的的 条条 文文 ，，应应 在在 作作 出出 必必 要要 的的 变变 通通 后后 适适 用用

于于 已已 获获 法法 庭庭 裁裁 定定 无无 罪罪 的的 人人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11 22 ）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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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保 留留 证证 物物 以以 备备 可可 能能 进进 行行 重重 审审  

3 8 .  在 改 革 涉 及 一 罪 两 审 的 法 律 时 ，我 们 有 必 要 研 究 规 管 保 留 和

储 存 证 物 的 法 律 及 常 规 。我 们 也 应 研 究 新 法 例 应 否 订 明 须 予 保 留 的 证

物 类 别 以 及 证 物 应 予 保 留 的 时 间 长 短 ，又 或 者 应 否 经 由 执 法 机 关 颁 布

指 引 而 不 是 透 过 立 法 来 处 理 这 方 面 的 问 题 。我 们 不 就 此 作 出 建 议 ，并

认 为 这 些 问 题 应 由 有 关 的 执 法 机 关 ，因 应 每 宗 个 案 的 情 况 决 定 如 何 处

理 ， 但 处 理 手 法 须 受 其 订 明 的 指 引 规 管 。  

3 9 .  不 过 ，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删删 去去 《《 刑刑 事事 诉诉 讼讼 程程 序序 条条 例例 》》 （（ 第第 22 22 11 章章 ）） 第第

11 00 22 (( 22 )) (( aa )) (( ii ii )) 条条 所所 订订 明明 的的 关关 乎 处处 置置 与与 罪罪 行行 相相 关关 财财 产产 的的 先先 决决 条条 件件 ，，即即““ 如如

此此 有有 权权 获获 得得 该该 财财 产产 的的 人人 身身 分分 不不 详详 或或 不不 能能 寻寻 获获 ＂＂。。控控 辩辩 双双 方方 应应 获获 赋赋 予予 同同

等等 权权 利利 申申 请请 保保 留留 证证 物物 或或 被被 检检 取取 的的 物物 品品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11 33 ））  

放放 寛寛 规规 则则 的的 适适 用用 范范 围围 ————  时时 间间 因因 素素   

4 0 .  我 们 曾 考 虑 对 禁 止 一 罪 两 审 规 则 的 放 寛 ， 应 否 适 用 于 法 庭

在 放 寛 生 效 前 已 作 出 的 无 罪 裁 定 。由 于 有 可 能 会 在 不 公 正 的 无 罪 裁 定

（ 指 在 放 寛 生 效 前 作 出 者 ） 作 出 多 年 之 后 才 出 现 法 证 科 学 上 的 突 破 ，

找 到 新 得 而 又 有 力 的 证 据 或 揭 发 无 罪 裁 定 有 污 点 一 事 ，故 此 如 果 放 寛

是 无 追 溯 力 的 话 ，便 没 有 机 会 纠 正 放 寛 生 效 前 已 作 出 的 不 公 正 无 罪 裁

定 。  

4 1 .  我我 们们 建建 议议 ，，对对 禁禁 止止 一一 罪罪 两两 审审 规规 则则 的的 放放 寛寛 ，，不不 论论 是是 基基 于于 有有 新新 得得

而而 又又 有有 力力 的的 证证 据据 抑抑 或或 是是 基基 于于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有有 污污 点点 ，，均均 应应 适适 用用 于于 法法 庭庭 在在 放放 寛寛

前前 及及 放放 寛寛 后后 所所 作作 出出 的的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11 44 ））  

杂杂 项项   

4 2 .  本 章 所 探 讨 的 海 外 司 法 管 辖 区 ， 似 乎 全 都 没 有 就 讼 费 或 聆

讯 重 审 案 件 的 法 官 人 选 特 别 订 定 条 文 。在 研 究 过 这 些 问 题 后 ，我我 们们 建建

议议 ：：   

(( aa ))   如如 要要 求求 推推 翻翻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的的 申申 请请 失失 败败 ，，法法 庭庭 应应 有有 酌酌 情情 决决 定定 权权 作作 出出

有有 利利 于于 获获 判判 无无 罪罪 者者 的的 讼讼 费费 令令 ；；   

(( bb ))   获获 派派 聆聆 讯讯 这这 类类 申申 请请 的的 法法 官官 ，，应应 与与 原原 审审 法法 官官 或或 聆聆 讯讯 上上 诉诉 案案 件件 并并

作作 出出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的的 法法 官官 不不 同同 ，，以以 免免 令令 人人 觉觉 得得 法法 官官 有有 偏偏 见见 或或 让让 人人

可可 指指 称称 法法 官官 有有 偏偏 见见 ；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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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( cc ))   曾曾 在在 上上 诉诉 法法 庭庭 聆聆 讯讯 这这 类类 申申 请请 的的 法法 官官 、、原原 审审 法法 官官 或或 曾曾 聆聆 讯讯 上上 诉诉

案案 件件 并并 作作 出出 无无 罪罪 裁裁 定定 的的 法法 官官 ，，均均 不不 得得 在在 案案 件件 日日 后后 重重 审审 之之 时时 出出

任任 主主 审审 法法 官官 。。 （（ 建建 议议 11 55 ））   

  

  

  


